
消防处与获授权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 
时间：下午三时正  
地点：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的经修订咨询文件及咨询策略已送交保安局，

以征询意见。如保安局没有进一步意见，消防处会展开为期三个月

的第二轮业界咨询。为提供与相关人士交换意见的平台，三场咨询

论坛将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二十一及二十六日分别在香港大会

堂、沙田大会堂及香港太空馆举行。  
 

2. 巡查新落成楼宇的通风系统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底，消防处已巡查 24幢新落成楼宇的防火闸

(包括一幢不受第 123J章规管的楼宇 )，这些楼宇包括住宅、商业、

工业及社团类别。其中八幢已巡查楼宇 (即约 33%)的防火闸有严重

欠妥之处，12幢楼宇则有轻微欠妥之处，并能在巡查后短期内纠正。

近月的工程质素似乎有所改善，而至今有三幢楼宇的防火闸安装工

程并无欠妥之处。  
 
由于屋宇署过去数月搜集的资料已足够用以检讨新落成楼宇的防

火闸安装水平，该署现正考虑在短期内终止试验计划。  
 

3. 检讨守则  

 《符合英国标准 BS 5839-1:2002+A2:2008的火警侦测及火警警报

系统核对表》已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修订，并送交消防安全标准咨

询小组成员传阅，以征询意见。待小组成员同意后，此新核对表

将纳入更新守则的工作。  
 
守则拟稿经高级管理层批注后，便会送往印刷。  
 

4. 本地采用由英国防损委员会编订并包含欧洲标准 12845的规定  

 两份消防处通函「《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 2008》规定的视像

火警警报系统」及「自动花洒系统的规格，即本地采用由英国防



损委员会编订并包含欧洲标准 12845:2003的规定」将于消防安全标

准咨询小组最终确认后发出。  
 

5. 消防处接纳以铺路砖铺设的紧急车辆通道的要求、接纳准则及特

定位置  
 根据道路标准，「以坚固物料铺设的路面」是指混凝土或沥青路面。

以坚固物料铺设而平坦的紧急车辆通道能确保在灭火及救援行动

期间，紧急车辆及消防梯可安全以高效率操作，尽管如此，消防

处会按个别情况考虑接纳以铺路砖铺设的路面。  
 

6. 在天台或地板上安装消防泵的安排  

 消防处通函第 2/2004号向业界引入在现存建筑物平天台建造及安

装消防泵简单支撑架的标准设计。只要支撑架是由注册一般建筑

承建商或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建造及安装，并且符合屋宇署的标

准及上述通函订明的条件，安装工程便可视为《建筑物条例》第

41(3)条所述的豁免工程。不过，一项根据屋宇署对违例建筑工程

的现行执法政策而制定的新安排，将会取代现有安排。消防处将

于下次与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有限公司在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二日举行的联络会议上讨论有关事宜，并于稍后发出新的消

防处通函，公布新安排。为便于顺利推行上述安排，并顾及已经

动工的支撑架建造工程，新安排在实施前，将会有三个月的宽限

期。  
 
任何建筑工程必须符合以下两项准则，方合资格成为《建筑物条

例》第 41(3)条所述的豁免建筑工程：(1)在建筑物内进行及 (2)不涉

及建筑物的结构。根据终审法院的判决 (案件编号：FACV 3/2006)，
在天台进行的建筑工程不能视作在建筑物内进行，因此绝不能成

为豁免建筑工程。因此，如建造的结构系统属支撑架形式，并用

以固定安装在天台的消防泵及／或平均分布其重量，即属建筑工

程，须符合《建筑物条例》第 4、 9及 14(1)条的规定，并须由认可

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设计。建筑事务监督批准有关设计及同意

展开建筑工程后，应由注册一般建筑承办商建造结构系统及进行

相关建筑工程。  

 

直接安装在天台或地板上的消防泵，如不涉及结构系统的建造，

或不涉及任何其它就上述目的而进行的建筑工程，则须由注册消

防装置承办商进行安装，并由认可人士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核证。  
 
如发现任何消防泵安装在没有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同意下建造的



结构系统，或安装在并非由注册一般建筑承办商进行的建筑工程；

或消防泵直接安装在天台或地板上，而未经认可人士或注册结构

工程师计算有关数据，核证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则屋宇署或会采

取行动，要求拆除消防泵及结构系统。  
 
如消防泵是因遵办消防安全指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所需的消防

安全要求而安装，处理图则的费用将获豁免。  
 
之前根据消防处通函第 2/2004号安装的标准支撑架视为可获豁免

遵守《建筑物条例》第 41(3)条的规定，因此屋宇署不会对该等支

撑架采取执法行动，惟情况有变则另作别论，例如建筑工程因失

修而构成危险等。  
 
屋宇署会考虑发出信件或作业备考，述明该署处理按照消防处通

函第 2/2004号安装的标准支撑架的立场，以便在接获建筑物业主的

相关查询时作为参考。  
 

7. 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于政府宪报内除名  

 《保护臭氧层条例》 (第 403 章 )附表的修订已透过二零零九年第

114 号法律公告《 2009 年保护臭氧层条例 (修订附表 )令》，于二零

零九年十月一日生效；而立法会亦已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通

过《 2009 年保护臭氧层 (含受管制物质产品 )(禁止进口 )(修订 )规
例》。因应上述法律修订，含有第 403 章附表第 1、 2、 3、 8 或 9
部所载受管制物质的灭火筒，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进口。

 
因应上述转变，消防处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消防处通

函第 3/2009 号「禁止进口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的安排」，宣布已通

过型号审批的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 (见该通函附录所载清单 )，可继

续于香港出售或供应，直至另行通知于宪报内除名 (大概于两年内

落实 )为止。  
 
由于目标时间将至，消防处计划于短期内发出新通函「含受管制

物质灭火筒于政府宪报内除名」，宣布下列安排：  
 
(i) 新通函附录所载已通过型号审批的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

包括含受管制物质的固定喷雾装置，将由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起除名；  
  

(i i) 此后，本处不会批准出售或供应该等灭火筒；  



 
(iii) 现时使用的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包括含受管制物质的固

定喷雾装置，如仍可有效操作，并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

妥善保养，市民可继续使用；以及  
 

(iv) 消防装置承办商亦可继续保养现时使用的含受管制物质灭

火筒 (包括补充灭火剂 )，直至其使用期限完结为止。  
 
为确保上述安排顺利推行，务请特别注意以下事宜：  
 
(i) 经修订的《保护臭氧层 (含受管制物质产品 )(禁止进口 )规

例》(第 403C 章 )获通过后，所有相关灭火筒供货商持有的

含受管制物质手提设备存货，若非全部耗尽，亦已大幅减

少；  
 

(i i) 市面上已有供应获许可的替代品，以取代所有被除名的手

提设备，但可保护的最大体积为 44 立方米的 NAF S III 固

定喷雾装置则除外；以及  
 

(iii) 如危险品仓库／燃料缸室的总体积介乎 42.5 立方米以上至

44 立方米，并且不再使用 NAF S III 固定喷雾装置，则须

提供适当的固定装置系统或把体积减至 42.5 立方米。因此，

本处极力建议有关持牌人／拥有人及早安排改装危险品仓

库／燃料缸室或在上述地方安装认可的固定装置。  
 
本处危险品课会就上述安排向所有危险品仓库持牌人，以及持有

获准贮存第 5 类第 3 分类危险品认可信的燃料缸室拥有人／大厦

管理公司发出通知书。  
 

8. 随附消防工程报告的性能化设计  

 本处新建设课曾向申请人退回部分采用性能化设计的一般建筑图

则，原因是有关的消防工程报告未经消防处及屋宇署事先批注。  
 

9. 经认可人士提交消防工程报告  

 大部分消防工程报告均为处理《建筑物条例》第 16(1)(b)条所列的

消防规定事宜。就此而言，根据《建筑物条例》，有关项目的认可

人士有法定责任统筹及监督建筑工程的所有范畴。由于消防安全

工程建议或会导致须修订一般建筑图则，因此涉及消防规定的信



函须由认可人士或其代表发出。  
 

10. 安装电磁门扣  

 本处会根据《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载列的标准消防

装置，处理接获的一般建筑图则。不过，如涉及非标准消防装置，

例如安装电磁门扣，则须事先获新建设课同意，才可把有关设备

纳入一般建筑图则。否则，本处将无法处理有关图则。  
 

完  

http://www.hkfsd.gov.hk/home/chi/source/safety/installation_2005.pdf

